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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 2023 年生产、流通领域生活用纸产品

质量监督抽查情况的通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局各直属分局，市局有关业务

科室，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：

为切实加强生产、流通领域生活用纸产品质量的监管,促进

市场公平竞争,优胜劣汰,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,保护消

费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、

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

局关于印发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工作规范的通知》规定,市市场监

管局于 2023 年 10 月份开始对泰安市辖区内部分生产、流通领

域生活用纸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抽查。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:

一、抽检概况

本次对泰山区、肥城市、东平县等市辖区内部分生产、流

通领域内的生活用纸进行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。共抽查生产企

业及大中型超市 22 家，抽取样品 30 批次。本次监督抽查检验

项目包括物理项目和卫生性能两大类，物理性能主要检测产品

亮度、横向吸液高度、抗张指数、柔软度、可迁移性荧光物质、

灰分、内装量偏差、允许短缺量，卫生性能检测细菌菌落总数、



大肠杆菌、绿脓杆菌、金黄色葡萄球菌、溶血性链球菌、真菌

菌落总数等指标。

二、抽检结果

本次监督抽查，共抽查生活用纸产品 30 批次，合格 29 批

次。其中生产企业 14 家，抽取样品 17 批次，合格 17 批次；流

通领域抽查大中型超市 8 家，抽取样品 13 批次，合格 12 批次，

不合格 1 批次，不合格项目为：可迁移性荧光物质和横向抗张

指数。

三、监督抽查检验依据

本次生产、流通领域生活用纸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检验依

据为 GB/T 20808-2011 等标准，其他经公示现行有效的企业、

团体、地方等标准以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，相关的法律法规、

部门规章和规范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,市局各直属分局，市局有关业

务科室，市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支队要根据《关于构建以人民为

中心的市场监管服务执法体系的实施意见》精神要求，突出加

强对百姓普遍关心和消费投诉突出的产品以及重点工业产品的

监管力度，加强组织领导，提高思想站位，努力为广大人民群

众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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